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卢氏县人民政府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卢复决字〔2025〕38 号

申请人：某公司。

被申请人：卢氏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。

申请人不服卢氏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《劳动保障

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》（卢人社监察理决字〔2025〕第 9 号），

提出行政复议，本机关于 2025 年 5 月 28 日适用普通程序依法受

理，因当事人原因未能听取意见。本案现已审查终结。

申请请求：撤销卢氏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《劳动

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》（卢人社监察理决字〔2025〕第 9 号）。

申请人称：1.行政处理决定事实认定不清。被申请人认定申

请人拖欠马某、张甲等 20 人劳动报酬 207284 元无事实依据。本

案中的 X 镇易地搬迁扶贫安置项目是由自然人张乙以申请人名

义中标，由自然人全额投资的项目工程。张乙是案涉项目的实际

施工人。案涉项目总投资 2400 余万元，建设单位 X 镇人民政府

支付了 2300 余万元工程款，该工程款转至申请人账户后，申请

人已全额转付给自然人张乙。马某、张甲等二十多名工人是与自

然人张乙形成的雇佣合同关系，申请人与马某、张甲等二十多名

工人之间没有法律关系。2.法律适用错误。被申请人依据《中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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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相关条款，责令申请

人履行劳动报酬支付义务。然而，上述条款适用的前提，须以用

人单位与劳动者存在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为基础。本案中，马某、

张甲等人与申请人不具有劳动关系。不具有劳动关系，不可能以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的相关规定对

申请人实施相关的处罚。3.生效判决可佐证申请人与马某、张甲

等人无法律关系。马某、张甲等 20 人工资报酬纠纷中已有通过

诉讼途径主张权利的案例，相关生效判决未判令申请人承担支付

责任。司法机关的类案裁判结果，申请人在陈述申辩期间已提交

被申请人。被申请人无视生效判决的既判力和指引作用，仍作出

对申请人不利的行政处理决定，显失公正。

被申请人称：1.事实认定清楚。根据（2024）豫 1224 民初

3032 号民事判决书，卢氏县人民法院认定 2017 年 2 月 20 日，

申请人与 X 镇人民政府签订《X 施工合同》，承建 X 小区建房工

程，张乙系实际施工人。根据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

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劳社部发〔2005〕12 号）“四、建筑

施工、矿山企业等用人单位将工程（业务）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

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，对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

者，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。”申请人

将工程交由自然人张乙组织施工，并招用劳动者，故申请人应为

责任主体。被申请人通过收集 X 镇异地搬迁扶贫安置社区项目的

实际施工人张乙向马某、张甲等人的出具的工资欠条，通过调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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询问制作笔录，对欠薪逐一进行核实，欠薪事实认定清楚。2.

法律适用无误。张乙作为申请人派遣的实际施工人以申请人的名

义对外招用劳动者进行具体施工。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

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6〕1 号）、《劳

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劳社部发

〔2005〕12 号），申请人未按政策要求与农民工签订《劳动合

同》，但劳动关系成立。被申请人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

第五十条、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和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

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，经事实认定确存在无故拖欠劳动

者工资的行为，申请人做为用人单位，适用法律无误。3.生效判

决与此案并无关联性。部分参与卢氏县 X 小区建房工程的劳动者

或分包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，未将申请人列为被告，申请人所佐

证的判决与此案并无关联性。

本机关查明：2017 年 2 月 20 日，申请人与 X 镇人民政府签

订《X 施工合同》，承建 X 小区建房工程，自然人张乙系实际施

工人，负责组织施工并招用劳动者。施工过程中张乙拖欠马某、

张甲等 20 名劳动者劳动报酬共计 207284 元。2025 年 4 月 1 日

被申请人向申请人送达《限期整改指令书》（卢人社监察令字

〔2025〕第 17 号），要求限期支付欠薪；因申请人逾期未整改，

被申请人于 4 月 30 日向申请人送达《行政处理事先告知书》（卢

人社监察理先告字〔2025〕第 10 号）；5 月 16 日被申请人向申

请人送达《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》（卢人社监察理决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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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25〕第 9 号），内容为：“责令你单位五个工作日内依法马

某、张甲等 20 人劳动报酬 207284 元（明细附后）；拒不履行本

行政处理决定的，依据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第三十条第一款第

（三）项规定处 2000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”。申请人不服，

于 5 月 28 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。

本机关认为：一、被申请人认定事实清楚，申请人应承担用

工主体责任。根据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

项的通知》（劳社部发〔2005〕12 号）第四条：“建筑施工、

矿山企业等用人单位将工程（业务）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

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，对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，由

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。”本案中，申请

人与 X 镇人民政府签订施工合同承建 X 小区项目，张乙系实际施

工人。申请人将工程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自然人张乙，

由其招用劳动者并组织施工。张乙作为自然人无用工主体资格，

其招用的马某、张甲等 20 名劳动者与申请人形成法定用工关系。

申请人主张“工程款已转付张乙”系内部资金安排，不能免除其

对外用工主体责任。被申请人通过调取张乙出具的工资欠条、调

查笔录及工人陈述，逐一核实拖欠 20 名劳动者报酬共计 207284

元，事实认定清楚。

二、被申请人法律适用准确，行政处罚依据充分。被申请人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五十条、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

一项及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作出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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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理决定，适用法律准确。申请人拖欠劳动报酬的行为事实清楚，

且经责令限期改正后仍未履行支付义务，被申请人依法作出责令

支付工资并加付赔偿金的处理决定，符合上述法律条款的构成要

件。申请人援引的民事判决仅解决张乙与个别劳动者的劳务合同

纠纷，并未否定申请人在劳动保障行政法律关系中的用工主体责

任，故该民事判决与本案行政处理无直接关联性，不能作为免除

申请人责任的依据。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作出的《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》

（卢人社监察理决字〔2025〕第 9 号），认定事实清楚，适用法

律正确，程序合法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

八条之规定，决定如下：

维持被申请人卢氏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《劳动保

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》（卢人社监察理决字〔2025〕第 9 号）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复议决定，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

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5 年 7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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